肥东县人民法院监控中心及中心机房配电
升级改造项目招标方案
一、 概述 
    (一)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及内容

项目名称：肥东县人民法院监控中心及中心机房配电升级改造项目
项目地点：肥东县

项目单位：肥东县人民法院
项目预算：123200元
2．项目背景 
目前法院有 3 台 UPS 设备，分别部署在 1 楼监控中心的配套机房和 2 楼的中心机房。 

1楼监控中心配套机房的 UPS 设备为 1 台 20KVA （三进单出）的CSTK品牌在线式 UPS 设备（含 64 节蓄电池组），主要负责整个法院监控中心业务系统的断电续航保障，该设备为2015 年部署，使用年限太久。经检测该组电池里面有个别电池安全阀爆开的情况(详见下图），蓄电池漏液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断电后蓄电池组立即断电 ，与设计时间 4 小时相差甚远，如遇停电，将影响监控中心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需进行整体更换。
4楼 UPS 机房有2台UPS设备，其中1台为20KVA（三进单出）的商宇品牌在线式 UPS 设备（含48节科士达蓄电池组）于2021年新装，设备状态正常，另外一台 1 台 20KVA （三进单出）的CSTK品牌在线式 UPS 设备，主要负责整个法院监控网络系统的断电续航保障，该设备为2015 年部署，使用年限太久。2021年该主机主板损坏，目前该机直接走的旁路供电，如遇停电将影响正常办公，需进行整体更换。

随着 2 楼中心机房设备不断增加，目前的 UPS 设备已经不堪重负，线缆规格较低，1 楼监控中心机房的输电线缆规格较低，有轻微程度的发烫，线缆输电安全风险较大。 综上所述，目前在用的 2 台 UPS 设备部署使用时间早，设备老化严重，有输电安全的隐患，急需进行升级改造。 
3．升级改造的目标 
通过对机房 UPS 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为部署在肥东县人民法院 1 楼监控中心机 房和 2 楼中心机房的设备提供市电断电后的可靠的供电保障。

(二）技术需求 
1．升级改造标准依据 
GB50174-2008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GB-T14715-1993 信息技术设备用不间断电源/gb 
YD-T 1095-2008 通信用不间断电源（UPS） 
YD/T2165-2017 通用模块化交流不间断电源 
GB156-1993 标准电压 
GB/T762 标准电流 
GB/T1980 标准频率 
GB10963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GB/T3859.1 半导体变流器 基本要求的规定 
GB/T3859.2 半导体变流器 应用导则 
GB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4026 设备接线端子和规定电线端鉴别标志以及文字和数字系统一般应用原则 
GB/T4365 电磁兼容 
GB/T4343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性 
GB7260-2 不间断电源设备(UPS)-第 2 部分:电磁兼容性(EMC)要求 
GB/T7678 半导体自换相变流器(IEC146-2) 
GB/T14549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2．需求总体概述 
更换1楼监控中心UPS主机（20KVA），配置12V100AH 的蓄电池64 节，为 2 楼中心机房更换1台UPS主机（20KVA），配置12V100AH 的蓄电池64 节，为现用设备提供不间断供电保障，时间不小于 4 小时，将现有线路进行改造并提供3年的配电维保服务。
3．升级改造需求
3.1、20KVA主机要求
1、三进单出高频在线式20KVA主机一台，双变换在线式设计，采用全数字化DSP或MCU双控制电路，实现了DSP或MCU在故障时依然发出告警提示,为排查问题指明方向,提高故障恢复效率,节约时间,也可以实现系统运行的实时监控。提供第三方有效证明文件。

2、通过选配并机接口模块可实现并联功能，具备经济运行模式（ECO）功能；

3、整流输入电压范围:285-475VA，三相五线，采用输入功率因数校正PFC技术，输入功率因数：满载时≥0.99，输出电压失真度：失真度≤4%（100%非线性负载）输入频率范围（Hz）：40～70；

4、输出电压:220VAC/230VAC/240VAC±1%，输出功率因数：UPS的输出功率因数≥0.8（0.9）可选，系统效率≥90%；

5、具备开机自诊断功能，输出过载、输出短路、逆变器过温。电池欠压预警和电池过冲保护功能。输出过载能力：负载≤110%，60min；≤125%，维持10min；≤150%,1min；5sec，≥150% 立即转旁路；

6、★智能化电池管理要求：具备利用简单的电阻方式实现恒流和恒功率的实现电路及方法，不需要分流器、霍尔传感器或互感器等电流采样元件，且具有电路结构简单、实现成本低等优点，提供第三方有效证明文件。

7、★制造厂商提供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认证， ISO9001质量管理认证证书，提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
8、★供货/投标时提供原厂针对此项目3年免费售后服务承诺函及原厂出货证明。

3.2、蓄电池要求
1、投标产品应为12V100AH 提供蓄电池制造商排污许可证，不接受代加工，贴牌等OEM产品，为后期维护方便蓄电池主机应保持同一品牌。

★2、蓄电池外观要求：无变形、漏液、裂纹及污迹；标识清晰；结构要求：正负极端子有明显标志，便于线路连接及检查。还应支持二维码、400电话、短信及网站方式查询真伪，提供实物照片，验收时现场查验。                     

★3、为保证用户使用安全，尽可能避免因电池漏液而引起的火灾隐患，蓄电池应具备防漏液装置，该装置需具备防碰撞及有效提高蓄电池在使用期间的散热效果等功能，提供改装置有效的权威证明文件或检测报告。

★4蓄电池应具有先进的板栅设计，避免使用、搬运、安装不当造成的安全隐患，请提供第三方技术证明文件，蓄电池产品必须提供国内权威的泰尔认证以及检测报告、MSDS资质（化学品安全说明）证明文件。

5、 供货/投标时提供蓄电池厂家针对此项目三年免费原厂质保函原件并加盖原厂公章。

3.3、配电改造要求
   将原有老化线路进行改造，满足现有设备使用需求。
3.4 维保要求
3、 升级改造方案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性能参数
	数量
	备注

	1
	UPS主机
	1、三进单出高频在线式20KVA主机一台，双变换在线式设计，采用全数字化DSP或MCU双控制电路，实现了DSP或MCU在故障时依然发出告警提示,为排查问题指明方向,提高故障恢复效率,节约时间,也可以实现系统运行的实时监控。提供第三方有效证明文件。；

2、通过选配并机接口模块可实现并联功能，具备经济运行模式（ECO）功能；                     

3、整流输入电压范围:285-475VA，三相五线，采用输入功率因数校正PFC技术，输入功率因数：满载时≥0.99，输出电压失真度：失真度≤4%（100%非线性负载）输入频率范围（Hz）：40～70；

4、输出电压:

220VAC/230VAC/240VAC±1%，输出功率因数：UPS的输出功率因数≥0.8（0.9）可选，系统效率≥90%；

5、具备开机自诊断功能，输出过载、输出短路、逆变器过温。电池欠压预警和电池过冲保护功能。输出过载能力：负载≤110%，60min；≤125%，维持10min；≤150%,1min；5sec，≥150% 立即转旁路；

6、★智能化电池管理要求：具备利用简单的电阻方式实现恒流和恒功率的实现电路及方法，不需要分流器、霍尔传感器或互感器等电流采样元件，且具有电路结构简单、实现成本低等优点，提供第三方有效证明文件。
7、★制造厂商提供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认证， ISO9001质量管理认证证书，提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
8、★供货/投标时提供原厂针对此项目3年免费售后服务承诺函及原厂出货证明。
	2
	

	2
	蓄电池
	1、投标产品应为12V100AH 提供蓄电池制造商排污许可证，不接受代加工，贴牌等OEM产品，为后期维护方便蓄电池主机应保持同一品牌。

★2、蓄电池外观要求：无变形、漏液、裂纹及污迹；标识清晰；结构要求：正负极端子有明显标志，便于线路连接及检查。还应支持二维码、400电话、短信及网站方式查询真伪，提供实物照片，验收时现场查验。                     

★3、为保证用户使用安全，尽可能避免因电池漏液而引起的火灾隐患，蓄电池应具备防漏液装置，该装置需具备防碰撞及有效提高蓄电池在使用期间的散热效果等功能，提供改装置有效的权威证明文件或检测报告。

★4蓄电池应具有先进的板栅设计，避免使用、搬运、安装不当造成的安全隐患，请提供第三方技术证明文件，蓄电池产品必须提供国内权威的泰尔认证以及检测报告、MSDS资质（化学品安全说明）证明文件。

5、供货/投标时提供蓄电池厂家针对此项目三年免费原厂质保函原件并加盖原厂公章。

	128
	

	3
	维保费
	提供叁年的安全配电维保，UPS 及供配电设备的故障响应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以服务人员抵达现场时间为准），重大故障原厂售后服务响应时间不超过 2 小时，信息化及网络设备的故障响应时间不超过 4 小时。
	1
	

	4
	配电改造
	替换原有老化线路
	1
	

	5
	安装费
	2个地方机房相关设备的安装调试
	1
	


四、项目实施和服务要求
4.1 实施工期 
合同签订后 45 个日历天完成 UPS 设备间改造、相关设备安装调试、1 楼监控中心机房和 2 楼中心机房供电割接、动环等数据接入和试运行。 
4.2 安全要求 
出入机房应遵守机房的管理制度，自觉做好出入登记工作； 
施工材料应合理堆放，不得占用楼道内的公共空间，封堵紧急出口； 
施工完毕应及时清理多余的材料，将竖井和孔洞用不燃或阻燃材料封堵； 
UPS 设备安装时必须有设备制造商原厂专业技术人员到达项目现场，设备制
造商需派出专业工程师在现场共同完成设备安装调试。
升级改造涉及供电、电缆、配电箱改造时必须由专业电工实施。 
4.3 项目验收 
验收依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项目合同及其附件，验收的技术标准为投 
标文件的技术响应文件。 
验收方式：由采购人组织对项目进行验收。 
验收费用：验收专家组的评委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承建单位在验收前须提交完整的系统资料（含系统性能介绍、操作指南、管 
理维护等），并制作完整的系统介绍文本。 
验收流程：系统安装、调试达到规定的指标后，由采购人按照合同进行项目验收。 
4.4 质量保证以及售后服务 
1）免费质保期 
本项目免费质保期为三年，时间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质量保证以及售后服务 
投标人须承诺： 
1）自设备试运行之日起至免费质保期结束承担系统日常巡检、应急故障处理及其他相关工作。免费质保期结束后至产品生命周期结束，仍可按采购要求的响应时间抵达现场提供售后服务，费用另计。 
2）自试运行开始至免费质保期内，可提供 UPS 及供配电设备 7×24 小时维 
修维保服务。 
3）售后服务响应时间：UPS 及供配电设备的故障响应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以 
服务人员抵达现场时间为准），重大故障原厂售后服务响应时间不超过 2 小时， 
信息化及网络设备的故障响应时间不超过 4 小时。 
4）要求 UPS 设备制造商提供三年原厂质保服务，原厂质保服务每年提供不 
少于一次的巡检服务，巡检服务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主机及各模块运行状态检查、
供配电运行状态检查和电池容量衰减程度抽查等。投标人需在响应文件中（或承 
诺中标后五个工作日内）提供设备制造商出具盖章的 3 年原厂免费质保服务承诺书。 
3）培训 
产品培训应包括产品系统介绍培训和实际操作培训，承建单位应提供一套有 
组织的多层次的培训课程，使采购人的维护人员和使用人员获得必要的系统调 
试、操作、维护等方面知识和技能。 
承建单位应及时提交培训计划由采购人进行确认，培训计划应包括：培训起 
止时间、培训的内容、培训的目标、受训人员的要求、授课人员的姓名及职称、 
培训的课程（包括理论课和实践课）、培训地点。 
承建单位负责承担采购人参加培训费、考试费、食宿费（含节假日）、交通费、书本费用以及培训工具、仪器仪表使用费用、杂费等所有费用。 
